主题教育整改整治完成情况公示

    根据党中央、省委关于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工作部署，经省文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审议，并报省委第七巡回指导组同意，现将省文联主题教育整改整治完成情况（见附件）予以公示。欢迎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监督，可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等方式反映意见。

公示期限：2023年8月7日至8月11日（不少于5个自然日）

联系电话：

省文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方式：0898-65332719

省委第七巡回指导组联系方式：0898-65378929

联系地址：

省文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地址：省机关红城湖办公区15号楼607室

省委第七巡回指导组联系地址：海南广场9号楼11层1116室  
附件：关于挂靠文艺社会组织文化文艺活动意识形态把关缺乏制度保障问题整改完成情况
中共海南省文联作协党组

2023年8月6日

附件：

关于挂靠文艺社会组织文化文艺活动意识形态把关缺乏制度保障问题整改完成情况

整改问题

对挂靠的108家社会组织开展文化艺术活动意识形态把关缺乏制度保障。 

二、责任单位：省文联  

三、整改措施

1.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将挂靠文艺社会组织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列为专题调研课题，对20家挂靠文艺社会组织进行督查式调研。

2.修订关于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措施，明确对挂靠文艺社会组织意识形态把关机制。

四、整改目标

修订《中共海南省文联作协党组意识形态（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明确挂靠文艺社会组织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相关措施。

五、整改成效
1.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将挂靠文艺社会组织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列为专题调研课题，带队先后到海口898艺术村、恩祥艺术馆等24家文艺社会组织开展督查式调研，并主持召开文艺“两新”专题调研座谈会，就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和基层党支部建设进行辅导，结合主题教育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2.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专题调研报告，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提出对策措施，并采取列入“我为群众办实事”清单等方式推动落实。如对“文艺两新”培训不够的问题，7月13-14日，举办了省文联党务干部和“文艺两新”骨干培训班，加强对“文艺两新”骨干的政治引领和业务培训。
3.召开专题调研研讨交流会，交流调研成果，完善对策措施。会后及时完善专题调研和成果转化运用清单，制定3项成果转化运用措施并完成成果转化，修订《中共海南省文联作协党组意识形态（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制定《海南省文联文艺舆情分析研判处置机制》，明确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文艺舆情分析、研判、处置的相关措施。



